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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10 分 

地點：【校 本 部】L 棟 2 樓大會議室 

【高雄校區】C 棟 3 樓國際會議廳  (視訊會議) 

主席：歐陽教務長慧剛           紀錄：宋佳玲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報告一、前次會議決議案及執行情形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4 次教務會議（108 年 12 月 17 日）執行情形報告表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提案一、擬修正本校「學生學習社群推動要點」規定，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規定內容修正如下： 

三、申請與審核： 

(一)申請規定： 

2. 每名學生以參與二組為限。 

五、經費補助： 

(一) 獲錄取之社群提供獎學金補助，每案補助經費上限依據當年度經

費進行分配。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依會議決議辦理，並於 

109 年 1 月 16 日實教字

第 1090000529 號公告。 

提案二、高雄校區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遠距教學」課程，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 

依決議事項辦理，並依規

定時間內於大學校院課程

資源網完成遠距課程相關

資訊填報作業。 

提案三、本校商資學院各系所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習課程」開設申請案，提

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商學與資訊學院 

業已於 109 年 1 月 7 日以

電子郵件通知高雄校區職

涯二組承辦老師，賡續提

送本案於本校校外實習輔

導委員會核備。 

提案四、本校文創學院各系所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習課程」開設申請案，提

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文化與創意學院 

業於 109 年 1 月 7 日以電

子郵件通知職涯二組承辦

老師，賡續提送本案於本

校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核

備。 

提案五、本校設計學院各系所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習課程」開設申請案，提

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設計學院 

業於 109 年 1 月 6 日以電

子郵件通知提送職涯一組

承辦老師，賡續提送本案

於本校校外實習輔導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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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會核備。 

提案六、本校管理學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習課程」開設申請案，提請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 

管理學院 

業於 109 年 1 月 6 日以電

子郵件通知提送職涯一組

承辦老師，賡續提送本案

於本校校外實習輔導委員

會核備。 

提案七、本校民生學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習課程」開設申請案，提請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 

民生學院 

業於 109 年 1 月 6 日以電

子郵件通知提送職涯一組

承辦老師，賡續提送本案

於本校校外實習輔導委員

會核備。 

提案八、擬調整本校高雄校區 105-108 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表暨選修課程

表」日間部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部分學系部分課程，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 

依會議決議辦理。 

提案九、擬修正本校「抵免學分要點」規定，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第二、三、四及第十點部分內容修正如下： 

二、下列學生得申請學分抵免： 

(四)本校選讀生經考取成為正式生者。 (本款刪除，以下款次調整) 

(四)依照法令規定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者（含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

程學生）。 

三、學生轉（編）入年級與其學分抵免規定如下： 

(一)以推廣教育學分班學員修讀期滿考試及格經招生考試錄取入學者，其修業

年限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二分之ㄧ，且不得少於一年；其抵免學分數

不得超過應修畢業學分二分之一。 

(三)轉學（系）生轉入二年級者，以抵免 40 學分為限。轉入三年級者，以抵

免 80 學分為限。如有特殊情況者，學生得檢具說明書送所屬學系及教務

處審核。 

四、學分抵免之範圍如下： 

(六)選修學分：以該學系所開之選修課程為原則。主修學系以外之選修學

分，以16學分為限。 

八、申請學分抵免（含提高編級）之作業程序： 

申請學分抵免（含提高編級）之手續應由學生親自或檢具委託書委由他人辦理。 

十、凡曾在教育部核可之國外大專院校系所修讀之科目學分，得依本要點有關規定

酌予抵免，學分轉換依本校赴國際姊妹校研修課程學分與成績轉換表辦理。 

註冊課務一、二組 

依 109 年 2 月 4 日臺教高

(二)字第 1080192375 號函

修改本要點第 11 點為「經

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

長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

備查，修正時亦同」後，

教育部同意備查。 

提案十、擬新訂本校「學位授予辦法」，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內容修正如下： 

第四條 本校修讀碩士學位之學生，………………………..(略)。 

藝術類或應用科技類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略)。 

碩士班屬專業實務者，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專業實務

之認定基準，應由各該系（所）提經教務會議核定。  

前二項之各該類科，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

實務報告，代替碩士論文之認定範圍、資料形式、內容項目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準則，依教育部規範辦理。 

第五條 本校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具有下列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一、修滿應修學分。 

二、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博士學位候選人依法修業期滿，符合畢業條件並提出論文，經博士學

註冊課務一、二組 

1. 業經 108 年 12 月 31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2. 109 年 1 月 22 日實教字

第 1090000749號函報核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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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博士學位。 

第八條 學生修讀本校或他校雙主修…………….(略)。 

修讀學士學位之學生，…………………..(略)。 

第一項學生修讀本校或他校雙主修，於修業期限內未能修滿雙主修學分

者，其加修另一主修學系必修科目學分已達輔系規定者，得核給輔系資

格，不另授予學位。 

第九條及第十條刪除，以下條次調整。 

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報請教

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二、針對目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本校安心就學防疫政策報告說明如下。 

(一)本校從農曆年至目前已召開 10 次由校長主持的防疫小組會議，兩校區針對安心就

學部分亦分別於 109 年 2 月 12 日由南北教務處召開會議，邀請學系主任與執秘老

師共同討論與說明。本校安心就學要點如附件【P.1-P.2】。 

(二)教務處已經公布與提醒教學計畫表需配合行事曆更新完成，請各開課單位務必檢

視教師完成狀況，若有尚未完成者，請儘速配合辦理。 

(三)開學上課期間教室打開門窗，確保通風良好。若上課教室屬密閉空間，師生請自

備醫療型口罩且一律全程配戴。(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四)有關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考試防疫措施指引參考原則，入學服務一中心業已公布，

請招生考試期間配合試務單位規劃辦理。 

三、107 學年度提升學生就業競爭力 12 種作法之相關課程、活動相關事宜說明如下。 

(一)提升學生就業競爭力之 12 種作法包括：(1)企業參訪(2)業師協同教學(3)國內外工
作營(坊)(4)國內外競賽(5)國內外展演(6)專題製作(寫作)(7)國內外實習(8)專業證
照(9)就業學程(10)產學合作(11)大四在業彈性學習(12)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服
務或帶薪深耕服務。 

(二)註冊課務一、二組於 108 年 11 月發函至各學系調查 107 學年度相關課程、活動之
辦理情形，調查結果如附件【P.3】。 

參、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註冊課務一、二組 

案由：擬訂本校109學年度轉系申請注意事項(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學則及學生轉系辦法辦理。 

二、校本部學士班109學年度轉系申請注意事項(草案)，詳附件【P.4 -P.7】。 

三、高雄校區學士班109學年度轉系申請注意事項(草案)，詳附件【P.8 -P.10】。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註冊課務一、二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辦法」第五條，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因應學生需求，讓暑期開班更具彈性，爰修正本辦法第六條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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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辦法」第五條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暑期班每期開課的科目，上課人數

須達十五人以上（含他校跨校修習

學生），方得開班；未達十五人課

程，修課學生應分攤十五人之學分

費，始得開班。 

第五條 

暑期班每期開課的科目，上課人數

須達十五人以上（含他校跨校修習

學生），方得開班。 

1. 內容修正。 

2. 因應學生需求，讓

暑期開班更具彈

性。 

決議： 照案通過，文字修正如下： 

第五條  暑期班每期開課的科目，上課人數須達十五人以上（含他校跨校修
習學生），方得開班；若未達十五人且修課學生同意分攤十五人之學
分費，得以開班。 

提案三                                        提案單位：文化與創意學院 

案由：本校文化與創意學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習課程」增開設申請案，提請審
議。 

說明：  

一、依據「實踐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辦理，各類實習課程之
開設，應經各學系（所）、院課程委員會與教務會議通過並送「學生校外實習
輔導委員會」核備。 

二、為因應本學年度學系評鑑項目，故需增開實習或實務等相關與業界連結之課
程。 

三、本案業經本校 109 年 02 月 18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文化與創意學院
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四、各系實習課程開設申請案如下：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修別/學分數 授課老師 說明 

觀光四年級 觀光產業在業彈性學習 選修/2 學分 張景棠 學生業界實習課程 

觀光四年級 觀光產業在業彈性實務 選修/2 學分 張景棠 學生業界實習課程 

時尚系二年級 時尚產業實習 I 選修/1 學分 黃慧貞 

由系上專任老師帶領

學生至各設計案進行

實務訓練，並由系上

認定參與時數，時數

達 80 小時以上始取

得該課程學分。 

五、各系開課之課程計畫表請參閱【附件 P.11-P.18】。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一/二中心 

案由：擬修正「實踐大學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要點」第二點規定，提請審議。 

說明： 

一、因應本校「弱勢學生助學實施辦法」之修訂，爰修正本校「弱勢學生學習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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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點」第二點「弱勢學生」之資格。 

二、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要點」第二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要點所稱之「弱勢學生」

係指符合以下之一資格之

學生: 
(一)低收入戶學生︰(略)。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

(略)。 
(三)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

障礙人士子女︰(略)。 
(四)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

孫子女︰(略)。 
(五)原住民族學生︰(略)。 
(六)符合申請教育部大專

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
畫條件之學生。 

(七)三代家庭無人上大學

者。 

(八)新住民及其子女。 

二、本要點所稱之「弱勢學生」

係指符合以下之一資格之

學生: 
(一)低收入戶學生︰(略)。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

(略)。 
(三)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

障礙人士子女︰(略)。 
(四)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

孫子女︰(略)。 
(五)原住民族學生︰(略)。 
(六)符合申請教育部大專

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
畫條件之學生。 

 

 

一、新增第七款及
第八款。 

二、因應本校 「弱
勢學生助學實
施辦法」之修
訂，爰增訂本
點第一項第
七、八款「弱
勢學生」之資
格。 

決議： 照案通過，第七款文字修正如下： 

(七)家中三代無人上大學者。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1 時 09 分結束) 


